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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政办发〔２０２１〕２６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公益性公墓 (骨灰堂)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公益性公墓 (骨灰堂)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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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６６６０２５３０)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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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公益性公墓 (骨灰堂)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倡导移风易

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意见精神,规范我市公益性公墓和骨

灰堂 (以下统称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工作,节约土地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深化殡葬改革,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

需求,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 «殡葬管理

条例»«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益性公墓主要为本辖区户籍居民 (包括其非

本辖区户籍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提供安葬服务.

第三条　公益性公墓应当坚持公益属性,以政府投资建

设为主,允许优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公墓建设运营.禁止

通过租赁、招商引资、承包经营或股份制合作等方式将公益

性公墓转为经营性公墓.

第四条　公益性公墓规划建设应当坚持因地制宜,遵循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满足需求、方便群众的原则.

第五条　公益性公墓建设应当根据全市公益性公墓专项

规划组织实施,包含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公墓.

公益性公墓土地使用权可以划拨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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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应当以至少满足本辖区居

民未来１０年安葬需求为目标,并留足可扩建的土地.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建设的市级、区县级公益性公

墓,应当满足相应范围内居民安葬 (放)需求.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

会建设公益性公墓,应当按照国务院 «殡葬管理条例»«山

东省殡葬管理规定»«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履行

审批备案程序.

第八条　公益性公墓项目建设前,应当组织开展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将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作为评估工作的重要标

准,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第九条　公益性公墓建设应当与植树造林、国土绿化相

结合,与自然环境相和谐,按照 “生态化、园林化、人文

化、艺术化”要求,遵循 “先规划后施工”“先绿化后建设”

的理念,防止 “青山白化”.

第十条　结合我市安葬习俗,公益性公墓建设方式以复

合型公墓、骨灰堂 (祠堂)、回民公墓和纪念林等四类为主.

复合型公墓是指复合设置卧碑、骨灰入室 (楼、堂、

塔、墙、地宫)安放、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多种形式的

墓地.其中,骨灰入室 (楼、堂、塔、墙、地宫)、树葬、

草坪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葬安葬比例应当达到６０％以上,

墓穴安葬比例不超过４０％.采取卧碑建设形式的,按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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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不低于２００个双穴位标准规划,每个墓穴占地不得超过

０．５平方米,双穴占地不得超过０．８平方米,墓穴间距不得

大于６０厘米,碑长不超过６０厘米,碑宽不超过５０厘米,

厚度不超过１５厘米,倾斜度不超过１５度.

骨灰堂 (祠堂)主要以楼、堂、塔、墙、地宫等建筑形

式为主,宜设置独立的祭祀区域.骨灰堂 (祠堂)建筑不高

于６层,安放总格位不得超过９万个.单个格位的面积宜不

大于０．２５平方米,骨灰存放架的高度宜不超过２．５米.骨灰

安放架之间的通道宽度不应小于１．２米,骨灰安放室的净高

不宜低于３．３米.格位安放设施设备等宜使用防火材料,并

对每个骨灰存放格位进行编码管理,相关安放信息应当实现

信息化管理.

回民公墓是指为全市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

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

族、塔塔尔族等１０个少数民族提供土葬的公墓.回民公墓

土葬墓穴占地不得超过４平方米,采用卧碑形式,碑长不超

过６０厘米,碑宽不超过５０厘米,厚度不超过１５厘米,倾

斜度不超过１５度,可适当保留民族特色标志.

纪念林是指将植树造林荒山绿化与绿色殡葬建设有机结

合的一种公益性公墓建设方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可利用荒

山荒坡等适宜造林土地建设园林型树葬纪念林,在平原地区

可利用未利用地等建设树葬纪念林,也可在现有墓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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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规划建设树葬纪念林.纪念林不设坟头、碑等传统安葬

标志,选择一棵树作为纪念,在树下深埋骨灰或采取生态可

降解的方式将骨灰安葬在树下,可悬挂小型艺术标示牌或用

小型自然石记录家风家训,便于纪念先人.

第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公益性公墓的主管部门,应

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全面负责本辖区内公益性公墓的规划、管理;

(二)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制定公益性

公墓建设及日常管理综合评价体系,并进行年检和等级评

定;

(三)会同发展改革部门核定公益性公墓销售价格、日

常维护管理费等收费标准;

(四)协调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水务、园林和林业绿化、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依法查

处超标准建墓、违法占地、破坏生态、扰乱社会治安、跨区

域销售、超定价销售、传销代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必要时可

责令公益性公墓限期整改.

第十二条　各级公益性公墓产权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

职责:

(一)做好公益性公墓管理章程、批准建设文件、服务

标准、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公示工作;

(二)严格履行安葬实名制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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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执行销售价格及维护管理费标准,不得任意

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接受社会监督和相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

(四)做好逝者基本信息、穴位基本信息、销售基本信

息等在全市监管信息平台的实时录入工作,妥善保管相关纸

质档案;

(五)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建立财务账册;

(六)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发生后,立即

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七)采取增加监控设备、安防设备以及定时巡逻等多

种方式加强安全巡查,确保墓区设备、设施及财物安全;

(八)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配置、维护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

第十三条　公益性公墓应当使用规范名称,以通俗易懂

为前提,同时考虑地域名称、建设主体、管理层级等因素.

第十四条　公益性公墓应当实行封闭管理.镇 (街道)

级及以上公益性公墓应当配套建设管理用房、停车场、道路

等附属设施,以及消防、监控等安全设施;村 (居)公益性

公墓应当落实专人管理.

第十五条　公益性公墓应当严格执行穴 (格)位、日常

维护管理费标准.复合型公墓、回民公墓、纪念林穴位、日

常维护管理费按照实际成本核定,骨灰堂 (祠堂)格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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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提供,日常维护管理费按照实际成本核定.

公益性公墓政府财政补助资金应当专款专用,用于墓区

建设管理维护等支出,禁止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公益性公墓严格履行实名制管理程序,办理

安葬手续,经办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逝者火化证明等材

料,签订公益性公墓安葬协议,取得安葬证.

第十七条　公益性公墓墓穴、骨灰堂格位使用年限以

２０年为一个使用周期.墓穴、格位使用期限届满继续缴纳

日常维护费的,等同办理续用协议.逾期未缴纳日常维护费

的,应当在媒体上刊登公告有关信息,公示１８０日后仍未缴

纳日常维护费的,可按照绿色生态方式妥善安置.

第十八条　公益性公墓应当规范文明祭扫工作,积极倡

导绿色、生态、文明祭奠方式,禁止焚烧祭祀用品,提倡网

上祭奠、代祭等便民服务.

第十九条　各区县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

委,济南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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